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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76              证券简称：易事特               公告编号：2015-111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

币 100 万元收购参股子公司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疏勒县盛腾光伏电

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持有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0%股权，同时，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何思模先生、副总经理胡志强先生分别系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董事，因此，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2、本次股权收购事宜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

事何思模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6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报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3、法人代表：万洪春 

4、注册地址：中卫市沙坡头区迎闫公路 15号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办

公楼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活动（投资电力、能源、太阳能产品制造产业的投

资活动）及投资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项目建设、运营管理；太

阳能发电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示范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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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8日 

7、股东情况：深州市华仁海湾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占股权比例为 70%，广

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占股权比例 20%，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占股权

比例 10% 。 

8、关联关系说明：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是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的参股公司，持股比例为 20%。同时，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何思模先生、副总经理胡志强先生分别系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董事，故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情况 

1、项目名称：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 

2、项目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勒县齐鲁经济开发区 

3、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1）名称：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 万 

（3）法人代表：占远清 

（4）注册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勒县南疆齐鲁工业园区泰山

路 1号（南疆齐鲁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三楼 308 号房）  

（5）经营范围：太阳能研发及利用；节能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井下作业

技术服务；销售：太阳能用具、石油钻井 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 

（6）成立日期：2014 年 10 月 24 日 

（7）股东情况：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 

4、项目审批情况 

该项目已取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南疆四地州

2014 年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计划的批复》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登

记备案证》、新疆电力设计院《关于〈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MW 光伏并

网电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意见》、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关于疏勒盛腾

一期和利能一期光伏电站接入系统设计评审的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卫银阳盛腾喀什疏勒 2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上网

电价的通知》、疏勒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疏勒县

盛腾光伏电力 2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的选址环保意见》、疏勒县住房和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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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局《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的预审意见》、疏

勒县林业局《关于中卫市银阳新能源有限公司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MW 并网光伏发电项目选址用地的意见》、疏勒县畜牧兽医局《关于对中卫市银

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用地的实地勘查意见》、疏勒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疏

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20MW 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的选址文物保护工作的请

示》、疏勒县国土局《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一期 2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

用地的预审初审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中卫银阳疏勒 20

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建设用地的预审意见》、疏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等。 

其次，该项目配套建设的 110KV 升压站及输变电工程建设获得的批复情况如

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

限公司 110KV 输变电工程核准的批复》、疏勒县国土资源局《关于盛腾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及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初审意见》、疏勒县环

境保护局《关于对〈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及输变电工程建

设项目〉的选址环保意见》、疏勒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疏勒县盛腾光伏电

力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及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核准的请示》、喀什地区环境保

护局《关于对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及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

的环保意见》及《关于对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及输变电工

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喀什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疏勒县

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选址的初审意

见》、疏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

站及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的预审意见》、喀什地区国土资源局《关于疏勒县盛腾

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及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国网

新疆经研院《关于疏勒盛腾一期光伏电站 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可行性研究评审的

意见》、疏勒县林业局《关于对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及输

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选址审查意见的函》、疏勒南疆齐鲁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关

于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建设 110KV 输变电工程项目的复函》、疏勒县畜

牧兽医局《关于对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10KV 升压站及输变电工程建设

用地的实地勘查意见》、疏勒县文化体育广播影视局《关于对盛腾光伏电力有限

公司 110KV 升压站及输变电工程建设项目的用地文物保护工作的请示》等。 

再次，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将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交由宁夏江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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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目前所需资金主要由宁夏江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垫付。项

目已先期施工，现已经完成建设及并网发电，项目已取得 0.95 元/千瓦时（含税）

上网电价的批复。 

5、项目资产情况 

天健会计事务所于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为公司出具的关于疏勒县盛腾光

伏电力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7-220 号）显示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该标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金额 

资产总额 164,014,759.26 

负债总额 163,015,608.00 

净资产 999,151.26 

营业收入 0 

利润总额 -513.17 

净利润 -513.17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聘请的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开元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月 28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5]251 号），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进行评估，资产评估值为 16,401.48 万元，总负债

的评估值为 16,301.56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99.92 万元（人民币玖拾

玖万玖仟贰佰元整）。 

根据上述评估报告，股权转让双方确定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0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受让方：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转让方：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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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主要内容 

1、转让方同意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受让方出售其合法持有的目

标公司 100%的股权；受让方同意购买该股权（以下称为“目标股权”），对应注

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受让方与转让方兹此同意本协议项下的目标

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00 万元。 

2、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股东的组成情况及其各自在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

中所占的股权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 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广东易事特电源 

股份有限公司 
100 货币 100 

合 计 100 — 100 

3、前述股权转让价款应当按如下约定由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受让方在满

足以下条件时支付转让方股份转让款人民币 100 万元。 

（1）本协议生效； 

（2）受让方取得由转让方签署且经受让方确认的工商变更登记全套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相关决议、申请书及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方在收到转让价款的同时，转让方应当配合受让方完成目标公司股权变

更工商登记手续。同时，转让方应将目标公司的公章等所有公司印章、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经营证照原件以及项目公司的政府审批文件原件

及其他文件资料原件（包括但不限于财务资料、重大业务合同等）等全部移交给

受让方。 

4、税款和费用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各方应各自承担因本协议签署和

履行而产生的应由其缴纳和支付的税收和费用。 

六、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是公司继续落实做强光伏发电业务的战略，持续扩大公司在新

疆地区的业务；其次，公司收购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后，公

司将使用募集资金对其增资，推动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持有光伏发电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公司剩余募集资金将得到有效利用。 

如收购顺利进行，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但尚无法具体估计。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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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初截至目前，公司与银阳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并表示认可，并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1、公司收购疏勒县盛腾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在提报

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一致同意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 

2、上述事项涉及的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定价是参考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

[2015]251 号），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遵循公允、客观的定价原则，此

次关联交易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股权转让协议； 

6、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7、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8、天健会计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易事特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五年九月二日 

 


